乌海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领域采购人未依法履职行为警示清单的通知》的通知

乌海市各预算单位，三区财政局：

为严守政府采购法治底线，强化源头治理与事前管控，督促采购人落实主体责任，推动政府采购领域规范有序发展，自治区财政厅印发了《政府采购领域采购人未依法履职行为警示清单的通知》（内财购〔2026〕279号），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领域采购人未依法履职行为警示清单的通知》

                                 乌海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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